
证券代码：688120 证券简称：华海清科 公告编号：2026-032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镇聚兴道11号2号楼2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6
366

200,954,494
200,954,494

56.9764
56.976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353,651,99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954,15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同庆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陈圳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944,252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9,933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309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944,252
比例（%）
99.9949

反对
票数
9,933

比例（%）
0.0049

弃权
票数
309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944,750
比例（%）
99.9952

反对
票数
9,435

比例（%）
0.0047

弃权
票数
309

比例（%）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7,636,838
比例（%）
98.3491

反对
票数

3,316,656
比例（%）
1.6505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5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194,171
比例（%）
86.8963

反对
票数

13,299,236
比例（%）
13.1035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0,023,057
比例（%）
94.5602

反对
票数

10,929,631
比例（%）
5.4389

弃权
票数
1,806

比例（%）
0.000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2,112
比例（%）
99.7201

反对
票数

560,921
比例（%）
0.2791

弃权
票数
1,461

比例（%）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7,224
比例（%）
99.7227

反对
票数

554,180
比例（%）
0.2758

弃权
票数
3,090

比例（%）
0.0015

8.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9,653
比例（%）
99.7239

反对
票数

554,180
比例（%）
0.2758

弃权
票数
661

比例（%）
0.0003

8.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9,653
比例（%）
99.7239

反对
票数

554,180
比例（%）
0.2758

弃权
票数
661

比例（%）
0.0003

8.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8,853
比例（%）
99.7235

反对
票数

554,180
比例（%）
0.2758

弃权
票数
1,461

比例（%）
0.0007

8.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8,853
比例（%）
99.7235

反对
票数

554,180
比例（%）
0.2758

弃权
票数
1,461

比例（%）
0.0007

8.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9,053
比例（%）
99.7236

反对
票数

553,980
比例（%）
0.2757

弃权
票数
1,461

比例（%）
0.0007

8.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8,024
比例（%）
99.7231

反对
票数

555,009
比例（%）
0.2762

弃权
票数
1,461

比例（%）
0.0007

8.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9,853

比例（%）

99.7240

反对

票数

553,980

比例（%）

0.2757

弃权

票数

661

比例（%）

0.0003

8.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9,588
比例（%）
99.7239

反对
票数

554,245
比例（%）
0.2758

弃权
票数
661

比例（%）
0.0003

8.10议案名称：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9,853
比例（%）
99.7240

反对
票数

553,980
比例（%）
0.2757

弃权
票数
661

比例（%）
0.0003

9、议案名称：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3,268
比例（%）
99.7207

反对
票数

559,165
比例（%）
0.2783

弃权
票数
2,061

比例（%）
0.001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3,533
比例（%）
99.7209

反对
票数

558,900
比例（%）
0.2781

弃权
票数
2,061

比例（%）
0.001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3,533
比例（%）
99.7209

反对
票数

558,900
比例（%）
0.2781

弃权
票数
2,061

比例（%）
0.001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938,971
比例（%）
99.9923

反对
票数
12,433

比例（%）
0.0062

弃权
票数
3,090

比例（%）
0.0015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2,504
比例（%）
99.7203

反对
票数

558,402
比例（%）
0.2779

弃权
票数
3,588

比例（%）
0.0018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940,498
比例（%）
99.9930

反对
票数
11,935

比例（%）
0.0059

弃权
票数
2,061

比例（%）
0.0010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3,533
比例（%）
99.7209

反对
票数

558,900
比例（%）
0.2781

弃权
票数
2,061

比例（%）
0.0010

16、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3,533

比例（%）

99.7209

反对

票数

558,900

比例（%）

0.2781

弃权

票数

2,061

比例（%）

0.0010

1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0,397,651
比例（%）
99.7229

反对
票数

554,782
比例（%）
0.2761

弃权
票数
2,061

比例（%）
0.00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99,460,887
31,322,945
66,853,006
10,843,481
56,009,52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5.2720
76.6003
99.9907

反对
票数

0
0

3,316,656
3,311,452

5,204

比例（%）
0.0000
0.0000
4.7266
23.3927
0.0093

弃权
票数

0
0

1,000
1,0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14
0.0071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7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
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限售期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
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关于设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
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8,175,951

88,194,171

100,931,225

100,936,337
100,938,766
100,938,766
100,937,966
100,937,966
100,938,166
100,937,137
100,938,966
100,938,701
100,938,966

100,932,381

100,932,646

100,932,646

101,478,084

100,931,617

101,479,611

100,932,646

100,932,646

100,936,764

比例（%）

96.7312

86.8963

99.4459

99.4509
99.4533
99.4533
99.4525
99.4525
99.4527
99.4517
99.4535
99.4533
99.4535

99.4470

99.4473

99.4473

99.9847

99.4463

99.9862

99.4473

99.4473

99.4514

反对

票数

3,316,656

13,299,236

560,921

554,180
554,180
554,180
554,180
554,180
553,980
555,009
553,980
554,245
553,980

559,165

558,900

558,900

12,433

558,402

11,935

558,900

558,900

554,782

比例（%）

3.2678

13.1035

0.5527

0.5460
0.5460
0.5460
0.5460
0.5460
0.5458
0.5468
0.5458
0.5461
0.5458

0.5509

0.5507

0.5507

0.0123

0.5502

0.0118

0.5507

0.5507

0.5466

弃权

票数

1,000

200

1,461

3,090
661
661

1,461
1,461
1,461
1,461
661
661
661

2,061

2,061

2,061

3,090

3,588

2,061

2,061

2,061

2,061

比例（%）

0.0010

0.0002

0.0014

0.0030
0.0007
0.0007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07
0.0007
0.0007

0.0020

0.0020

0.0020

0.0030

0.0035

0.0020

0.0020

0.0020

0.002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5清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议案4、议案5、议案7至议案1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7至议案1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美璇 谢淑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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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73 证券简称：希荻微 公告编号：2026-060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

自主行权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165.5875万份

● 行权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 行权安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为自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本次行权有效日期为2026年4月

17日至2027年3月26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
2日）上市交易。根据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6年5月19日至2027年3月26日（行

权日须为交易日）。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认为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99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

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程序

1.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订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拟订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拟订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3. 2024年3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4. 2024年3月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徐克美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5. 2024年3月8日至2024年3月18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024年3月2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

编号：2024-029）。

6. 2024年3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2024
年3月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4-030）。

7. 2024年3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8. 2024年7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

予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

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9. 2025年5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0. 2025年7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

君澜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11. 2026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历次授予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
授予日期
等待期

授予数量
授予人数

授予后股票期权剩余
数量

授予价格

首次授予
2024/3/29

自股票期权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
8,786,500份

142人

2,196,000份

14.38元/份

预留授予
2024/7/26

2,196,000份
7人

0份

10.66元/份

（三）行权数量和行权人数的调整情况

2025年5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36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以及2名激励

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能全部达标，公司将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179.0750万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的可行权激励对象人数

为106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为171.6125万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

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等公告。

2026年4月2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3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能全部达标

以及部分激励对象未能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完毕，公司将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股票期权合计59.2345万份。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行权期的可行权激励对象人数为99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为165.5875万份。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

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52）等公告。

（四）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已结束，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

合计为1,360,780份，剩余355,345份股票期权未行权；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已成就，已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549,000份，已全部行权完毕。

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说明

（一）董事会就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6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唐娅、李程锦、卢海航回避表决，

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认为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的行

权条件已经成就。

（二）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4年3月29日，等待期分别为自股票期权相应部分

授予之日起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48个月，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等待期已于 2026年 3月 28日届

满。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条件及条件成就的情况如下：
行权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 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 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标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条件下，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相关规定组
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评级确定其实际行权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的绩

效考核结果划分为S、A、B、C、D五个档次，对应的行权比例如下：
考核评级

个人层面行权比
例

S

100%

A B C

50%

D

0%

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行权的数量×公司层面行
权比例×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因考核原因不能行权或不能完全行权的，
由公司注销。

符合行权条件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符合本项行权条
件。

截至目前，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本项行权条件。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6]第ZC10215号），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939,434,993.17 元，业绩基数 2023 年度营业收
入393,632,323.78元，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38.66%，

公司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除已离职的7名激励对象外，其他99名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中，96名激励对象2025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为B以上，个人层面行权比例为100%；3
名激励对象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个

人层面行权比例为50%。

综上所述，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

象共 99名，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

24.45%（剔除离职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情况），共计165.5875万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0%。

（三）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法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因离职、业绩考核或个人特殊情况导致不能行权或不能完

全行权的，由公司注销处理。

三、本次可行权的具体情况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3名激励对象个人业绩考核不能全部达标以及

部分激励对象未能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内行权完毕，所涉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59.2345万份

股票期权应由公司注销。本次可行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授予日：2024年3月29日

（二）可行权数量：165.5875万份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股权期权

的行权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可行权人数：99人

（四）行权价格：14.38元/份。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股

权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行权方式：自主行权，行权期内，公司激励对象在符合规定的有效期内可通过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系统自主进行申报行权。

（七）行权安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为自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

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授予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本次行权有效日期为 2026年 4
月17日至2027年3月26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

（T+2日）上市交易。根据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6年5月19日至2027年3月26日

（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八）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及具体情况：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2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业务）骨干人员（共计97人）

合计

姓名

李程锦

卢海航

职务

董事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

责人

已获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万份）

20.0000

18.0000

639.3500
677.3500

本次可行权数量（万
份）

5.0000

4.5000

156.0875
165.5875

本次可行权数量占已获首次授
予股票期权数量的比例

25%

25%

24.41%
24.45%

注：

1.公司于2026年3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聘任卢海航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

财务负责人；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卢海航为公司董事；

2.上表已剔除离职激励对象及其获授权益情况；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规定，企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公司选择二叉树模型来计

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公司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

用进行相应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

股本溢价，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

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拟行权的99名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其作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根据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

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综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符

合行权条件的99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对应股票期权的行权数量

为165.5875万份。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根据股东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注

销及行权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以下简称‘《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

期权的原因及股票数量，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本次注销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影响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继续实施。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等待期已届满，行权条件已成就，本次行权的人数、数量及行权价格符合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监管指南》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需按照上述规定履行后续的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希荻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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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3月27日，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6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第一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自查，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

内（2025年9月27日—2026年3月2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共有15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除上述

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

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时乾中先生在自查期间存在卖出公司股票行为，系履行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其交易公司股票的交易日期在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日期之前，不

存在知情后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2月1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2）经公司核查，13名激励对象买卖股票行为发生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前，上述激励对象在

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行为系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

时，除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

人向其泄露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1名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

票行为发生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后。经公司核实及本人确认，其仅知悉公司存在筹划股权激励

计划的意向，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实施时间等关键内幕信息均不知悉，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系基于对证券市场交易情况、公司公开信息及个人自行独立判断而做出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次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牟利的主观故意，其在自查期间内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本次激励计划

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基于审慎

原则，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后发生股票交易的1名激励对象主动放弃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

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经核查，在本次激

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

进行股票买卖行为或者泄露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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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汤口路678号万朗磁塑办公大楼201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
45,003,230
52.646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万和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小梅列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29,810
比例（%）
99.7982

反对
票数
31,000

比例（%）
0.2005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429,810
比例（%）
99.7982

反对
票数
31,000

比例（%）
0.2005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5,429,810 99.7982 31,000 0.2005 200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930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930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930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930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3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730
比例（%）
99.9922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630
比例（%）
99.9920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071

弃权
票数
400

比例（%）
0.0009

10、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开展商品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930
比例（%）
99.9926

反对
票数
3,100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999,830
比例（%）
99.9924

反对
票数
3,100

比例（%）
0.0068

弃权
票数
300

比例（%）
0.000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33,736,450

9,258,460

2,005,020

30,200

1,974,82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356

90.1492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3,200

3,2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593

9.5522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00

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5100

0.2986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
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董 事
2025 年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开展商品
期货、期权及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155,580

11,155,580

11,155,580

11,243,480

11,243,480

11,243,280

11,243,180

11,243,480

11,243,380

比例（%）

99.7211

99.7211

99.7211

99.9706

99.9706

99.9688

99.9679

99.9706

99.9697

反对

票数

31,000

31,000

31,000

3,200

3,200

3,200

3,200

3,100

3,100

比例（%）

0.2771

0.2771

0.2771

0.0284

0.0284

0.0284

0.0284

0.0275

0.0275

弃权

票数

200

200

200

100

100

300

400

200

300

比例（%）

0.0018

0.0018

0.0018

0.0010

0.0010

0.0028

0.0037

0.0019

0.0028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2、3、6、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议案1-3涉及的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贺贺、卫悦文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073 证券简称：毕得医药 公告编号：2026-021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999号3幢6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
44

1,727,925
1,727,925
2.0057
2.00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戴岚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 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王轩列席会议；副总经理张锐豪、财务总监王坤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92,464
比例（%）
97.9477

反对
票数
35,461

比例（%）
2.05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703,683
比例（%）
98.5970

反对
票数
24,242

比例（%）
1.403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计划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86,264
比例（%）
97.5889

反对
票数
41,661

比例（%）
2.411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89,364
比例（%）
97.7683

反对
票数
37,561

比例（%）
2.1737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58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692,464
比例（%）
97.9477

反对
票数
35,461

比例（%）
2.052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4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
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703,683

1,689,364

比例（%）

98.5970

97.7683

反对

票数

24,242

37,561

比例（%）

1.4030

2.1737

弃权

票数

0

1,000

比例（%）

0.0000

0.05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和议案4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戴岚、戴龙、共青城南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煦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蓝昀万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议案4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桓铭、曹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